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院党办〔2018〕3 号 

 

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根据济宁市妇联《关于评选表彰济宁市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

的通知》（济妇发〔2015〕24 号）精神，为表彰先进，树立典

型，弘扬社会正能量，经各单位、部门民主推荐，学校党委研

究，决定授予韩西莲等 11 名同志“济宁学院三八红旗手”荣誉

称号，现将名单公布如下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  

韩西莲  陈  静  郑晓雯  蔡秀梅  王  珍  刘永萍     

任志鑫  李连英  赵  燕  杜秋丽  张莹莹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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